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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黑龙江珍宝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的公告 

 

    



结合前述行业政策说明公司营销模式是否变化，并量化分析前述政策变化、营销

模式变化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的具体影响，及公司净利润特别是扣非后净利润

下滑的原因；（3）结合行业政策等说明公司中药制剂毛利率提升，但主要产品销

量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4）报告期中药材销售收入大幅下降及毛利率下降的原

因；（5）公司期末预收账款 5309 万元，同比下降 46.73%，请补充披露预收账款

前五名对象情况，并结合结算方式说明预收账款大幅下降的原因，评估未来是否

存在相关产品收入下滑的风险。 

2.分季度财务数据变动较大。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净

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差异较大。其中，第四季度营业收入高于

其他三季度为 8.03 亿元，但净利润为 8972 万元均低于其他季度；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 6.09 亿元，明显低于其他三季度，但净利润为 1.57 亿元，明显高于其

他三季度。同时，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出现背离。 

请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业务特点、经营模式、费用

计提情况等，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各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变动较大的原因；（2）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现背离的原因；（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销售费用大幅提升。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 8.76 亿元，同比

增加 34%，占营业收入 31.5%，其中广告宣传费 3.51 亿，同比增加 22.29% ；会

务费 4.01 亿，同比增加 67.78%。公司解释销售费用提升主要原因为受行业政策

影响及模式转型影响，企业加强推广职能。 

请补充披露：（1）分别列示医药工业、商业及中药材销售涉及的销售费用，

及其占各版块营业收入的比例；（2）广告宣传费、会务费的具体内容、金额，具

体科目确认的依据，以及公司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会议、宣传活动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场次、参加人数、费用等；（3）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支付的前五名对象及交

易金额、是否涉及关联方、服务的主要内容、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涉及费用的

会计处理情况；（4）说明公司相关营销活动及费用支出的申请、审批流程及负责

人，形成的相关单证，以及公司是否有相关措施确保销售费用真实性、合规性；

（5）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变化不大，主要产品销量大幅下滑情况下，销售费用大

幅提升的合理性；（6）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主要财务数据 



4.货币资金及借款。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22.54 亿元。公

司期末短期借款 19.7 亿元，长期借款 1.8 亿元。2018 年一至三季度末账面货币

资金分别为 17.02 亿元、17.14 亿元、17.05 亿元。公司全年未进行委托理财。

报告期利息费用约为 7297 万元，大幅高于存款利息收入 1781 万元。 

请补充披露：（1）公司存量货币资金较高，利息收入较低，请结合日均货币

资金以及货币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说明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

和合理性；（2）请结合公司经营模式，说明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同时，存在较多

有息借款的原因和合理性；（3）列示说明货币资金存放具体银行、主要账户及金

额、存放方式、利率水平、2018 年月度货币资金余额、限制性情况，理财产品

的具体情况，若以活期、定期存款方式存放，请说明未进行必要现金管理的主要

原因，是否符合商业逻辑；（4）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5）

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

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6）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5.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应收票据 2.19 亿元，增

长43.04%，公司解释系销售回款取得票据所致；应收账款11.47亿元，增长8.3%。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合计占公司营业收入近 49%。期末共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283 万元，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共计 2092 万元。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

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近 1.0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

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形成原因、前五大交易对方情况，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具

有商业实质等；（2）背书的具体明细、用途及资金去向，并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

的应收票据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公司本年收入确认条件、结算方式、销售政策等是否发生变化；（4）请说

明公司对票据交易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5）公司非医药配送业务、医药配送

业务前五名应收款项的形成原因、是否涉及关联方、款项回收进展及可能存在的

风险；（6）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2092 万元涉及的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及转

回具体原因；（7）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8）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6.存货。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12.98 亿元，其中包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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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原材料的数量和金额；（3）结合公司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会计政策，以及主要

材料、产成品价格走势、保质期用途及市场需求等，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并进行同行业对比；（4）公司库存商品的构成、金额、保质期、库龄

等，到期后相关存货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5）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7.重大非股权投资和在建工程。年报显示，公司于 2017 年自筹资金投资建

设“亳州中药材药品交易中心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综合办公楼工

程建设已完成 95%，2018 年投入约 3.59 亿元，累计总投入 4.91 亿元；中药电

商物流基地 2018 年投入约 2.71 亿元，累计投入 5.44 亿元。公司在建工程—综

合办公楼（交易大厅）预计投入 7.5 亿元，本期增加 4.61 亿元，期末余额 5.9

亿元，累计投入占预算 78.77%，工程进度 95%；在建工程—中药电商物流基地预

计投入 14.38 亿元，本期增加 2.45 亿元，本期减少 1.69 亿元，期末余额 3.53

亿元，累计投入占预算 49.46%，工程进度为 9-1#完工进度 90%、9-2#完工进度

70%、9-3#工程前期。 

请补充披露：（1）说明综合办公楼（交易大厅）、中药电商物流基地本期投

入金额与相关在建工程本期增加金额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2）分别列示上述项

目累计投资涉及的具体项目及其对应金额；（3）分别列示上述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预计投产时间；（4）上述项目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筹，请说明具体资金来源，包

括借款方、利率、借款期限；（5）中药电商物流基地对应的“本期其他减少金额”

的具体情况，说明转入的具体原因，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6）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8.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11 亿元，计提坏

账准备 1822 万元。其中，对 A 公司其他应收款 1697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系因经营困难，资金紧张。请补充披露：（1）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对象、形成

的原因、时间、账龄分布、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A 公

司其他应收款 1697 万元形成的原因、时间、账龄、是否为关联方、经营困难具

体情况及发生时间、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是否计提充分；（3）其他应收款中

往来款 2745 万元形成时间、发生原因、交易对方及其是否为关联方，对于关联

方往来款，说明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无资金占用费及具体情况；（4）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9.其他应付款。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5.14 亿元，同比增



加 86.36%。请补充披露：（1）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具体形成时间、形

成原因、交易对方及其是否为关联方、相关交易的决策程序、是否及时披露；（2）

本期其他应付款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其他 

10.典当子公司情况。请补充披露公司子公司安徽珍宝典当有限公司经营模

式、主要客户情况、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情况，及典当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

具有协同性。 

11.中药药材情况。根据《指引》第十二条的要求，按照治疗领域补充披露

公司主要中药产品涉及的重要药材品种、供求情况、采购模式以及其价格波动对

公司药（产）品成本的影响情况。 

12.研发会计政策。根据《指引》第十一条的要求，结合药品研发流程补充

披露公司研发的会计政策，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开发阶段有关支出

资本化的具体条件，以及与研发相关的无形资产计量、摊销的具体会计政策。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侠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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